附件1：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1、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开发建设的方针、政策，组织实施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法令，执行上级党委、政府的政策、决议，依法拟定河西新区的管理规章。 
2、负责组织实施新区内基础建设、公益设施建设、功能开发等工作；负责维护和管理新区内的公益事业；负责组织工程项目的招投标、施工管理。 
3、负责会同自然资源部门做好新区内土地利用规划和征用工作、协助做好新区内土地一级储备、整理、开发。 
4、协助属地人民政府开展征地拆迁、安置及其矛盾纠纷调解工作。 
5、负责审核、呈报河西新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，下达基建项目和技术改造、技术引进项目的年度计划。 
6、负责区内企业的服务、管理和协调工作。 
7、协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做好新区内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等工作。 
8、负责本单位的党的建设、意识形态、精神文明、群团、以及组织、人事、编制、劳动工资和社会保障工作。 
9、负责新区内招商服务、营商环境、平安建设、对外推介等工作。 
10、完成县委、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（二）人员编制情况

衡东县河西新区事务中心内设机构包括：内设股室6个，分别为：办公室、规划建设股、公共服务股、招商服务股、征地拆迁股、财务股。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19人，实有人数19人。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2278.28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313.28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2278.28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313.28万元，项目支出1965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2278.27万元，较预算增加0万元，总支出2278.27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313.27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4％；项目支出196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86％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调减预算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4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万元，公务接待费3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1.92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1.92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0万元，其中：货物0元，工程0万元，服务0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2257.49万元，负债总额2998.5万元，净资产-741.01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31.24万元，在用资产9.91万元，资产使用率31.72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良好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（1）河西新区征地和拆迁项目

2024年河西新区征地拆迁项目为1850万元，主要用于支付失地农民征地拆迁、青苗补偿等费用。
（2）河西新区建设项目

2024年河西新区建设项目为115万元，主要用于支付坪桥四组农民征地拆迁费用。
三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无。

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。

